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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

2017 年 6 月 26 日會議

委員於6 月 26 日會議討論有關修訂〈商船(防止及控制污染)條

例~ (第 4日章)及〈商船(限制船東責任)條例~ (第 434章)附屬法例，

以及香港港口及海運服務的發展兩項議題時，要求政府提供有關

更新海事法例及葵青區多層設施發展進度的資料。有關資料載列

如下 。

更新海事法例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4 年 2 月通過撥款設立專責法律小

組，協助推展法例修訂工作，將國際海事公約的最新規定納入本

地法例。我們至今已完成的項修訂規例，當中涉及五套國際海事

組織公約和一套國際勞工組織公約。我們計劃於未來兩個立法年

度分批向立法會提交餘下有關三套國際海事組織公約的修訂規

例。詳情見血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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葵青區多層設施發展

葵青貨櫃碼頭附近有約 100公頃的土地以短期租約批予物流

及貨運服務營辦商作港口後勤用途，以支援港口運作。為更有效

善用港口後勤用地，政府就有關用地的使用和管理事宜進行檢

討。檢討建議政府研究於葵青區合適的用地發展多層設施供貨車

停泊和貨櫃處理之用的可行性，以便騰出更多土地支援港口運

作。有關建議獲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、前香港港口發展局

及香港物流發展局等相關持分者支持。

就此，我們於青衣覓得一幅土地以興建多層設施作貨櫃存放

和貨物處理，及於葵?為覓得另一幅土地以發展綜合大樓作停車場

及現代物流設施。我們現正就擬議發展進行可行性研究，預計有

關青衣及葵浦用地的研究會分別於2019年年初及年底完成，屆時

會參考研究結呆制訂未來路向。

2017 年 7 月 28 日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甄美玲 l美i&h l 代行)
I玲訓l



附件 
 

海事相關法例的立法工作進度 
 

國際公約 執行國際公約 
的本地法例 

 
擬議修訂／新訂的附屬法例 

 
修訂法例的目的 

 
預計提交立法會審議的

時間 
 

1. 《國際載重線
公約》 

《商船(安全)條例》
(第 369 章) 

修訂: 
 
- 《商船 (安全 )(載重線 )規例》 (第

369AD 章) 
 

- 《商船(安全)(載重線)(艙面貨物)規
例》(第 369AE 章) 
 

- 《商船(安全)(載重線)(船舶長度)規
例》(第 369AF 章) 

 

將有關船舶穩性及防止因超載而
導致海上事故的最新規定納入本
地法例。 

2017-18 立法年度 

2. 《國際防止船
舶造成污染公
約》 

《商船(防止及控
制污染)條例》 
(第 413 章) 

修訂: 
 
- 《商船(控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)
規例》(第 413B 章) 

 
- 《商船(散化規則)規例》(第 413D 章) 

 
- 《商船(國際散化規則)規例》 

(第 413E 章) 
 

將有關管制船舶排放有毒液體物
質而造成污染及減少對環境造成
影響的最新規定納入本地法例。 

2017-18 立法年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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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公約 執行國際公約 
的本地法例 

 
擬議修訂／新訂的附屬法例 

 
修訂法例的目的 

 
預計提交立法會審議的

時間 
 

修訂: 
 
- 《商船(安全)(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
物)規例》(第 413H 章) 

 

將有關防止海洋污染物造成污染
及確保經包裝危險貨物運輸安全
的最新規定納入本地法例。 
 
 

3. 《國際海上人
命安全公約》 

《商船(安全)條例》

(第 369 章) 
 

 

修訂: 
 
- 《商船(安全)(氣體運輸船)規例》(第

369Z 章) 
 

將有關安全運輸散裝液化氣的最

新規定納入本地法例。 
2017-18 立法年度 

訂立: 
 
- 一條新的附屬法例 
 

將有關安全運輸放射性廢料的最

新規定納入本地法例。 
2018 年年底前 

 訂立: 
 
- 一條新的附屬法例 
 

將有關船舶結構、穩性、機械及電

器設備的最新規定納入本地法例。

2018 年年底前 

訂立: 
 
- 一條新的附屬法例 
 

將有關船舶防火、探火及滅火的最

新規定納入本地法例。 
2018 年年底前 




